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

參、進口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定

八、單證合一進口報單（NX5105）各欄位填報說明

項次 欄  位  名

稱

填   報   說   明

20. 離岸價格(或出

廠價格  )(17)

(1)  離岸價格：發票如為 FOB 金額，應直接填入；發票如為

CFR 金額，應減去運費後填入；發票如為 CIF 金額，應減去

運費及保險費後填入。

(2)  出廠價格：  發票如為      EXW      金額，應直接填入，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

A.  填報      EXW      者，應將本欄位名稱更改為「出廠價格」，報

關系統未修改者，得於補送報單時以人工修正並核章。

B.  相關「應加費用」、「單價條件」、「其他申報事項」等欄位

之填報說明，請參照本手冊規定辦理。

(3)幣別代碼請參閱「關港貿作業代碼」二十七、常用貨幣。

   23.應加費用(20)/

應減費用(21)

(1)應「加」費用，係指未列入上述EXW  、     FAS  、 FOB 、   CFR、  C&I

或 CIF 價格內，但依交易價格規定應行加計者，例如：

由買方負擔之佣金、手續費、容器費用、包裝費用、間接支付

之廣告費用、填報      EXW      之  貨物自輸出國工廠至輸出口岸前由

買方負擔之運費、保險費及其他於輸出國之費用等，其合

計金額，並應與貨價申報書所填內容相符。

(2) 應「減」費用，係指已列入上述EXW  、   FAS  、 FOB 、   CFR 、

C&I 或 CIF 價格內，但依交易價格規定可以扣除者，例

如：進口後所從事之建築、設置、裝配、維修、技術協助費用

、運輸費用、遞延支付(如 D/A 付款條件)所生利息等之合

計金額。

41. 單價、條件、幣

別、金額(39)

(1) 單價條件依發票所載填列，如單價係輸出國工廠交貨價格

，填      EXW(  同一報單之各項次需均為      EXW)  ；  如單價  係出口港

船邊交貨價格  ，  填     FAS  ；如單價  係出口港船上交貨價格  ，

填     FOB；如單價係以      FOB      價格加計運費，填 CFR；如單價

係以      FOB      價格加計  保險費  ，填 C&I；如單價係以      FOB      價格

加計  運費及保險費  ，  填      CIF。



項次 欄  位  名

稱

填   報   說   明

(2) 按修理、裝配或加工費課徵關稅者，單價條件應填報

「RAP」。按租賃費課徵關稅者，單價條件應填報「ROR」。

(3) 幣別代碼，依發票所載，以標準化之單位填列。代碼請參

閱「關港貿作業代碼」二十七、常用貨幣。

(4) 金額依發票所載填列。

(5) 如金額長度超出現有欄位時，可彈性跨越左右欄位空白處

填列，被佔用欄位之內容必須降低或提高位置填列。

(6) 各項單價之幣別如有兩種以上，應轉化為同一種幣別再填

報。

54. 其他申報事項

(52)

係對本報單申報事項另行補充或提示海關承辦關員應注意特別

處理事項，或依有關法令規定應報明之事項，如無適當欄位可

供填報時，應於本欄內申報。例如：

(1) 復運進口案件(包括外貨、國貨)應填報原出口報單號碼。如

為國貨復運進口(G7)案件，並應另行填報「是」或「否」再出

口，及復進口原因，以憑查核原出口是否有退稅。此外，

為便於報單資料之傳輸與電腦核銷作業，應同時利用該報

單之「原進倉報單號碼及原進倉報單項次欄位」逐項傳輸欲

核銷之原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電腦核銷作業採「1項對1

項」方式核銷原出口報單，該原出口數量應大於或等於復

運進口數量，否則必須拆項(亦即增項)。

(2) 保稅工廠原料、呆料申請補稅內銷案件(G2)，應檢附海關

核准文件，並於本欄加註：核准內銷文號、期限及核准內

銷額度等。如係按月彙報案件，並加註××月份內銷按月彙

報補稅，繳交保證金等資料。

(3) 稅捐記帳案件，應填列保函號碼。

(4) 非保稅原料誤報運為保稅原料申請補稅案件(G2)，應於本

欄報明原進口報單(B6、D7)號碼及該報單放行日期。

(5) 按月彙報案件，應加註按月彙報之「月份」。EDI系統填列

ER者改填列99，Y改填列55。

(6) 保稅貨物：A.內銷補稅時之內銷補稅原因。B.視同進出口



項次 欄  位  名

稱

填   報   說   明

案件之交易對方「參考編號」。

(7) 適用進口稅則增註免稅或減稅物品，應填報有關機關證明

文件字號。

(8) 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進出倉貨物應於本欄報明保稅倉庫或

物流中心代碼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9)依「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規定進口高科技貨

品申請於抵達證明書(DV)上核章者，在本欄載明：「本批

貨物為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請海關予以核章」。 (10)進口

同一稅則號別貨品，如先前該貨品之稅則尚屬「未決案件」

應於本欄敘明，並於「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8」。

(11)同一項貨物之產地有兩個以上之產地而無法分開報明者，

應於本欄敘明，並於「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8」。

(12)申請核發報單副本者，應於本欄填列。

(13)運費、保險費(有特別加註說明之必要者)。

(14)常年(長期)委任報關核准文號。

(15)兩張以上不同國外廠商發票併同於一份報單報關，除於賣

方名稱、地址、國家代碼、統一編號、海關監管編號欄位填報

一家國外廠商資料外，應於本欄內填報其他國外廠商資料

(92年 6月 12日台總局徵字第 0920104020 號函)，本欄位

長度為 256 byte 不敷使用時，請繕打在每份發票申報之

報單最後項次欄位，例如：在第 10項註明 1-10賣方國家

代碼及統一編號等。

(16)應課徵貨物稅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貨物，於填列「貨物

稅率(39)」欄位不敷使用時，應於本欄報明該貨物之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稅率。

(17)在新進口系統上線前，「其他申報事項」欄，不超過英數字

70字元（即35個中文字）。

(18)保稅貨物「進口人（納稅義務人）」欄或「出口人（賣方）」

欄非實際買受人（或進口人）或銷售人，應於本欄敘明實

際買受人（或進口人）或銷售人；另於「收貨人代碼」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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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貨人代碼」欄，報明該實際買受人（或進口人）或銷售

人之國內廠商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國外廠商代碼（FFF 加

上海關監管編號）。

(19)原產地申報為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及其他東南

亞國家之瓷磚，進口時應申報製造商及製造商地址。使用

EDI系統報關者，請將前揭應申報事項填報於「其他申報事

項」欄，使用XML系統報關者，請將前揭應申報事項填報於

「國外製造廠名稱」欄及「國外製造廠地址」欄。

(20)  單價條件填報      EXW      者，需將貨物自輸出國工廠至輸出口岸

前之運費、保險費、其他於輸出國之費用及其他應計入完稅

價格之費用  (  例如：由買方負擔之佣金、手續費、容器費用、

包裝費用、間接支付之廣告費用等  )  等明細逐項列明  (  填報

格式可參照實例  )。

十、通關方式與收單作業

（三）書面報單應檢附文件：(關稅法第17條)

10.單價條件填報      EXW  ，且經核定為應補送文件之報單，須另外檢附輸出國之出

口報單及貨物自輸出國工廠至輸出口岸前運費、保險費及其他於輸出國之費

用之匯款單據或價格證明文件等資料，供海關審查。

11.其他－依有關法令規定應檢附文件者，例如:進口「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

表」內之「農藥成品」，應檢附「農藥許可證」及「農藥販賣業執照」影本；進口

廠商非「農藥許可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


